对植物产品植物检疫情况的监督检查明白纸
为规范农业植物种苗生产经营企业的检疫监管，防范检疫性有害生物随种苗传播扩散，保护农业生产安全，根据省市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要求，现将对植物产品植物检疫情况的监督检查告知如下： 
1、 抽查对象 从事农业植物种子苗木及应检植物、植物产品的生产、经营单位或个人，以种子、苗木繁育基地和生产企业为重点。检查单位或个人数量不低于辖区内总数量的5%。 
2、 检查内容 从事农业植物种子苗木及应检植物、植物产品的生产、经营单位或个人，一年内履行植物检疫责任义务情况。具体如下： 
[bookmark: _GoBack]1.生产农业植物种子苗木的单位或个人是否按要求申报产地检疫； 
2.繁育基地选址是否征求植物检疫机构的意见； 
3.生长期间是否有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生； 
4.核查有无植物检疫证书；
5.植物检疫证书是否真实有效； 
6．实物与证书出具的数量、品种等内容是否一致。 
三、检查方式 
按照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要求，通过平台随机抽取检查人员和辖区内检查对象。采取听取汇报、查看档案、现场查账、查库等方式进行集中检查或分批检查。检查结果及时上传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平台、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山东）等平台。
